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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監管監管監管監管大大大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教資會教資會教資會教資會 ”)資助的高等教資助的高等教資助的高等教資助的高等教

育院校的管理工作育院校的管理工作育院校的管理工作育院校的管理工作

(立法會CB(2)2875/98-99(01)、CB(2)2895/99-00(01)
及 (02)號文件 )

由於政府當局的文件在中秋節當天傍晚才送到委員

手中，而會議則緊接在假期後的上午舉行，張文光議員

及劉慧卿議員就此表示不滿。他們表示，委員只有很少

的時間去閱讀長達 60多頁的大堆文件。劉慧卿議員表
示，政府當局應就延遲提交文件的事宜及早通知立法會

秘書處。楊森議員指出，由於有關此議題的上次會議在

1999年 5月舉行，政府當局應有足夠的時間擬備有關文
件。

2. 署理教育統籌局局長 (“署理教統局局長 ”)就延遲提
交文件一事致歉，他並答允日後會盡早向委員提供文

件。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 ”)
解釋，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理當局須就披露校董會成員

出席會議紀錄的事宜徵得校董會的同意，而校董會每年

僅舉行數次會議。

與政府當局會商

3. 楊森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是香港大學的教職員。

管理檢討報告

4. 張文光議員關注到部分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管理檢討

報告並無載於互聯網站，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長

(“教資會秘書長 ”)就此答覆時表示， 3間院校的管理檢討
報告仍在最後定稿階段，但預期有關院校短期內會在網

站上公布該等報告。雖然院校本身可自行決定如何公開

這些報告，但教資會已清楚說明，無論該等報告是否載

有有關院校的回應，該等報告均預期在作出最後定稿後

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公布。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其後表示，除嶺南大學及香港
教育學院的管理檢討報告外，所有管理檢討報告均

已在網站上供公眾參閱。 )

5. 張文光議員質疑由教資會進行的管理檢討是否全

面。他表示，根據 4個已公布的檢討報告的被訪者名單，
檢討委員會只諮詢院校的高層管理人員，而並無訪問任

何教員及職員的代表。既然如此，他質疑檢討委員會如

何得到其結論，就是這些院校普遍支持現有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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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源分配程序。張議員指出，事實上香港大學教職員

會持反對的意見，並要求在一個會議上向檢討委員會的

成員提出他們的意見。因此，對檢討委員會在檢討過程

中排除前 教學人員及職員協會的意見，他持保留態

度。

6. 教資會秘書長解釋，管理檢討旨在改善 7間教資會資
助院校的管理程序和資源運用。檢討委員會因此未有諮

詢教職員。在檢討的過程中，檢討委員會曾訪問各院校，

並與校董會、學院及學系等層面的高層管理人員進行討

論。他同意可考慮在日後進行的檢討中，把院校的教員

及職員代表包括在內。

7. 張文光議員指出，在檢討過程中把前 職員拒諸門

外的做法，會導致有關檢討對職員的意見有不正確的評

估。他引述一個例子，就是香港大學教職員會雖反對以

委任形式甄選學院院長的職位，檢討報告仍作出結論，

指香港大學的職員均支持委任制度。他指出，檢討報告

未能準確反映香港大學教職員的意見。

8. 教資會秘書長在回應時澄清，教資會秘書處及政府

並非鼓吹採用委任制度甄選學院院長。該報告只是指

出，委任學院院長是國際趨勢，而很多海外的高等教育

院校均已採取新的做法。由於獲委任的院長是全職的管

理人員，他可投入更多時間確保資源得到有效的管理，

並可提高在這方面的問責性，這點獲得公眾的普遍接

受。他強調，教資會資助院校是自主的法定機構，可行

使酌情權決定採用何種方法甄選其學院院長。他補充，

以委任形式作為香港大學甄選學院院長的另一個方案的

立法建議，在 1998年得到立法會的支持。

9. 張文光議員指出，立法會為審議香港大學 (修訂 )規程
在 1998年成立的小組委員會接納有需要提供一個機制，
以應付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的獨特情況，就是由於並無適

當的候選人競選院長，有關當局當時已臨時委任一名院

長。他指出，香港大學管理層的代表已在小組委員會 1998
年舉行的會議席上承諾，就是其他學院仍可行使其酌情

權，繼續採用選舉的安排以甄選學院院長。

投訴及上訴的程序

10. 主席察悉，政府認為並無必要按照大學改革行動組
的建議，設立一個中央的高等教育教職員申訴評議會，

理由是所有教資會資助院校均已設有渠道和機制，處理

教職員提出的投訴和上訴。主席因此詢問，教資會資助

院校的教職員若不滿內部上訴機制的決定，他們可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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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行動。就此，他詢問教育統籌局 (“教統局 ”)會否處理
這些教職員的投訴。

11.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答稱，由於教資會資助院校的
規管當局有責任處理其教職員的投訴及上訴，教統局會

把接獲的投訴首先轉交有關的院校。倘校董會或上訴委

員會的成員是申訴的對象，一般的做法是由有關院校成

立一個獨立委員會，以調查該項投訴。

12. 劉慧卿議員察悉，美國、澳洲及英國的高等教育界
也沒有設立中央的獨立機制，以處理教職員的投訴和上

訴。儘管如此，由於教資會資助院校近期有多宗涉及教

職員的投訴，她認為本港有必要設立中央機制。

13. 張文光議員強調，應有一個公平、公開及合理的制
度處理大學教職員的投訴和上訴。根據他處理這些個案

的經驗，以及各代表團在事務委員會上次會議席上提出

的意見，張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與教資會資助院校進

行諮詢，檢討處理教職員事宜的現行上訴機制的成效。

他並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該等檢討的結果，

供日後討論。

政府當局

14.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同意院校的上訴機制必須公平
及公開。她答允向教資會資助院校轉達委員的關注，並

與該等院校共同制定一套處理投訴和上訴的指引。但她

強調，這些院校是自主的法定機構，有權自行決定有關

委任教職員及管理方面的事宜。主席請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提供該等指引的複本，以及各院校作出的回應。

15. 周梁淑怡議員亦促請政府當局確保所有教資會資助
院校均設有合理、具透明度及公平的機制，以處理教職

員的投訴及上訴。她強調，這些院校由公帑資助，必須

向公眾負責。署理教統局局長答覆謂，每間院校均已設

有投訴和上訴的機制，但他同意有關機制仍有改善的餘

地。

教資會資助院校校董會會議的出席率

16. 劉慧卿議員認為，由於校董會是監督院校管理工作
的組織，若校董會成員的委任根據院校管理層的建議作

出，則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問題。她並關注到大學校董

會成員出席校董會會議的整體比率偏低，因而詢問政府

當局會否考慮不委任那些兼任太多公職的成員。

17. 署理教統局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在考慮有關人選是
否適合被委任時，以其才能、經驗及專業知識為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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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成員被選出代表不同的界別，而他們過往均有出色

的個人成就和曾參與公共服務。在決定是否委任或重新

委任校董會成員時，身兼教資會資助院校校長的行政長

官會考慮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包括各有關院校的建議／

意見反映。署理教統局局長表示，一名成員的出席率，

不能全面反映該成員對院校所作的貢獻。政府當局在考

慮是否再作委任時，會考慮該成員的整體表現。

18. 劉慧卿議員重申她的觀點，就是由於校董會是為監
督院校的管理工作，當局應有獨立機制以委任這些校董

會的成員。她認為當局不應根據院校管理層的建議而委

任校董會成員，並應採取更積極的做法評估有關成員的

表現，而其中應包括他們在校董會會議中的出席率。她

對於香港浸會大學 (“浸大 ”)及香港中文大學 (“中大 ”)未有
公布其校董會成員出席率表示失望。她建議政府當局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討論有關可否及如何披露該等資料的

問題。她並建議彈性處理個別校董會成員的任期問題。

政府當局

19. 署理教統局局長答稱，政府當局在考慮是否作出重
新委任時，會考慮校董會個別成員的出席率，以及他們

對院校的貢獻。為了提高這些校董會及其他政府諮詢組

織運作的透明度，這些成員在獲得委任時會獲告知，他

們的出席紀錄會應公眾要求予以公開。就此，他表示政

府最近發出了一份內部通告，告知各政策局和部門有關

的新安排。政府當局並會請各高等教育院校注意此項新

措施。至於個別成員的任期，署理教統局局長表示，有

關任期已在成員的委任狀訂明，除非有關成員以職務太

多為理由而自行辭職，否則其後不可作出任何更改。儘

管如此，他答允向高等教育院校的管理層轉達劉慧卿議

員的意見。

20. 張文光議員對於新措施表示支持。他強調，教資會
資助院校在委任校董會成員方面應採取相同的做法，並

應告知獲委任者他們在校董會會議的出席率會應公眾要

求予以公開。至於在任的校董會成員，他建議政府當局

在考慮他們的重新委任時，要求他們就公布該等資料作

為參考一事作出書面同意。

政府當局

21. 有關公布浸大及中大校董會成員出席紀錄的事宜，
劉慧卿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與院校的管理層跟進。教資會

秘書長答允向兩間大學轉達她的關注。他表示，由於中

大的校董會已決定不公開該等紀錄，中大將須安排舉行

另一次會議，重新考慮此問題。

22.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關於是否公開校董會成員出席
紀錄的問題，較適宜由大學的校董會自行決定。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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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意應設立一個公平的機制，以處理大學教職員的上

訴和投訴。

日後路向

23. 由於事務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促請教資會資助院
校按照政府當局的指引，檢討其現有的投訴及上訴程

序，因此，主席建議委員待他們作出回應後，才決定日

後採取的路向。委員同意此項建議。若有此需要，事務

委員會將會邀請這些院校的管理層出席會議，參與討

論。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17日


